
第一章 安全生产法律基础知识 

大纲要求 

掌握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框架和内容，判断安全生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地位和效力。 

考点汇总与分值解析 

 

考点精编 

考点一 法的特征、分类和效力(表 1—1) 

表 1—1法的特征、分类和效力 

项目 内容 

 

 

法的特征 

 

 

(1)法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制定的。 

(2)法是依照特定程序制定的。 

(3)法具有国家强制性。 

(4)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法的分类 

 

 

 

(1)按照法的创立和表现形式所做的分类：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2)按照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层级划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 

规章。 

(3)按照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对法的分类：实体法和程序法。 

(4)按照法律的内容和效力强弱所做的分类：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 

(5)按照法律效力范围所做的分类：特殊法和一般法(普通法) 

 

 

法律地位及效力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是制定普通法的依据，普通法的内容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

抵触的法律无效。 

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但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地方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但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考点二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表 1～2) 

表 1-2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项目 内容 

  

法律 

 

法律是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的上位法．居于整个体系的最高层级，其法律地位和效力高于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下位法 

 

从法 

的不 

同层 

 

法规 

 

 

(1)安全生产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高于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

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规章等下位法。 

(2)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政府

安全生产规章 



级上 

划分 

 

 

 

 

规章 

 

部门规章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法律、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规章是最低层级的安全生产立法，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其他上位法，不得

与上位法相抵触 

法定安全 

生产标准 

 

法定安全生产标准主要是指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 

 

 

从同一层级的 

法的效力上划分 

 

 

从同一层级的法的效力上．可以分为普通法与特殊法。 

《安全生产法》是安全生产领域的普通法，它所确定的安全生产基本方针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普遍

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对于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交通安全和

民用航空安全领域存在的特殊问题，其他有关专门法律另有规定的，则应适用《消防法》《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特殊法。在同一层级的安全生产立法对同一类问题的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特殊法优

于普通法的原则 

从法的内容划分 从法的内容上，可以分为综合性法与单行法 

 

 

 

需要其他科目的精要，请到“闲鱼”搜索“2017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四科重点汇总”；联系店家即可！ 


